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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媒体报道的核心内容：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日海通讯”）收购标的公司广州建通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通测绘”）公允价值短期暴增的质疑；关于建通测绘财务数据存在问题的

质疑；关于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现金流不匹配的质疑。 

 公司声明：报道的内容及揣测的结论与日海通讯及标的公司的真实情况不

符。 

 

一、报道简述 

公司于近日在网络上发现一篇题为《日海通讯收购标的涉嫌欺诈挂牌新三板》

的报道。报道中涉及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1、质疑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建通测绘公允价值短期暴增； 

2、质疑建通测绘财务数据存在问题； 

3、对于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现金流不匹配的质疑 

公司针对报道中提及的几个问题逐项进行了梳理分析，公司董事会组织公司财

务部、标的公司建通测绘以及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经审慎

调查、核实，此篇报道的内容及揣测的结论与日海通讯及标的公司的真实情况不符。 

二、澄清声明 

(一)关于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建通测绘公允价值短期暴增的说明 



公司收购建通测绘的交易对价参考评估机构的预估值，并综合考虑了建通测绘

控股权溢价、建通测绘核心股东承担业绩承诺、对价均为股份形式等因素。本次交

易的作价相较于建通测绘上次股权转让价格差异较大具备合理性,公司已在 2016

年 1月 22日披露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问询

函的回复》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二)关于建通测绘的财务数据的说明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对建通测绘的审计工作还未完成，根据建通测绘

出具的说明，建通测绘编制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发布的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报表

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

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半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

（试行）》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编制；建通测绘的财务状况已经建通测绘聘请的审

计机构进行了审计。相关报道与建通测绘的实际情况不符。具体说明如下： 

1、建通测绘 2015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与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勾稽关系准确 

2015 年半年报中，建通测绘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与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2015 年 1-6 月销售收入 3,557.40 

加：增值税（6%） 213.44 

预收账款的增加 487.79 

未完工验收项目收款 183.77 

减：应收账款的增加 1,276.29 

合 计 3,166.1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66.10 

差 异 - 

其中，“未完工验收项目收款”为已开始实施但尚未完工的项目已收取的款项，

该类项目由于尚未验收完成，不满足收入确认的要求，期末在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



存货及预收账款科目列示。 

根据上表，建通测绘半年报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与现金流量表勾稽准确，相关

报道所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2、建通测绘应收账款余额情况符合行业特性 

截止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建通测绘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小于建通测绘净资产，

不存在大幅高于建通测绘净资产的情况。相关报道关于建通测绘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大幅高于建通测绘净资产的情况与建通测绘实际情况不符。 

建通测绘是专业从事高精度空间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处理及应用系统开发的激

光雷达测绘服务提供商。建通测绘所从事的业务属于地理信息产业，受地理信息行

业项目投资大、收效周期长、工程量复杂等因素的影像，且地理信息数据本身属于

国家战略层面的敏感信息，目前阶段，我国涉及到地理信息测绘测量的项目仍主要

由政府机构、测绘地理信息规划局、大型测绘院等企事业单位发起，建通测绘客户

主要为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中

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及等该行业内大中型企业或者政府部门，该等客户规模大、抵

抗风险能力强、信誉度高，建通测绘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

大型企事业单元、政府部门执行预算制度，且审批流程较长，当期完成的项目一般

需要在下一年度结算，导致应收账款账龄存在超过一年以上的情况。 

为控制应收账款占比较大可能对建通测绘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时收回建通测绘

销售款项，保障建通测绘资金周转和抵御风险能力，建通测绘自启动新三板挂牌、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设立收

款部门及专人负责制，并与个人绩效挂钩，从提高项目回款比例，降低发生坏账的

风险。 

截止 2015 年上半年，随着建通测绘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大，建通测绘应收账款

及存货周转率逐步向好，较 2014 年同期已有明显好转，因此，不存在应收账款无

法收回进而影响建通测绘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3、建通测绘资金情况良好，不存在依靠银行借款弥补资金短缺的情况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建通测绘银行借款余额为 500 万元，建通测绘银行借

款金额及占建通测绘资产比重较小，且未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不存在应收款项无

法结算，导致现金流紧张，从而采用借款的形式弥补资金短缺的情况。 



2015 年 6 月末，建通测绘货币资金余额为 1,782.63 万元，相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随着建通测绘销售规模的扩大，建通测绘加大对应收

账款回款的催收力度，回款更加及时，同时，建通测绘在新三板挂牌后，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及 2015 年 8 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融资，引入外部股东、核心员工

以及原有股东的增资，充实了建通测绘的营运资本，增强了建通测绘的抗风险能力，

体现建通测绘管理层、核心员工以及投资者对建通测绘未来发展持续看好。相关报

道与建通测绘实际情况不符。 

4、挂牌《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所披露的销售及应收账款、采购金额与现金流

量表勾稽关系准确 

（1）前五大客户与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披露的口径不同 

由于武汉中咨路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设计院、中国公路工程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及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同属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因此，建通测绘《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关于前五大客户的披露，是按照

合并披露的口径，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列为建通测绘第一大客户，并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建通测绘主要业务的情况”之

“（二）建通测绘的主要客户及销售情况”中注明“建通测绘客户如属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则此处按合并口径披露”。但是在应收账款前五名披露中，按单一法人

主体进行披露，没有按合并口径披露，并且应收账款余额是期末余额数（包括了往

年应收账款未收回的余额），而前五大客户统计的数据是当期发生数。故，披露的

前五名客户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合并统计了应收账款前一名武

汉中咨路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 

故，《公开转让说明书》不存在虚假披露或刻意隐瞒的情况。相关报道与建通

测绘的实际情况不符。 

（2）采购金额与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口径不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 现金流量表》的要求，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应计入投资活动对应的现金流中，故前五大供应

商采购金额与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建通测绘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建通测

绘主要业务的情况”之“（三）建通测绘的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情况”中注明从供应



商采购商品的性质，不存在虚假披露或刻意隐瞒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的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应收账款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一

一对应的勾稽关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反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实际收到的现金，包括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及前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和本期预收的款项，减去本期销售本期退回的商品和前期

销售本期退回的商品支付的现金。本项目可以根据“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营业收入”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即除以上

科目的增减情况，还须考虑营业收入的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金的影响，以及以上科

目不涉及现金流的情况:比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往来的对冲等情况。另外公司工程

服务类业务的会计处理中，其确认销售的同时并不同时确认为应收账款，存在确认

为存货中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待结算后才计入应收账款的情形。 

相关报道中所提到的公司第三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现金流量表中的“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科目及第三季度应收账款增加额的勾稽关系存在财务疑

点这一结论与真实情况不符。 

综上，公司发布的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报表均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编制；公司针对

本次交易所披露文件均建立于公司及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法律顾问等相关专业机

构对标的企业在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充分尽职调查基础之上，针对本次交易

及标的企业业务经营、未来发展、业绩承诺等方面可能面临的风险，公司均在相关

重组披露文件中做出了详尽的风险提示。 

公司接受和欢迎监管机构、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资本运作的监督，并

将继续规范运行、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2月 3日 




